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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后县级财政自主权扩大了吗？


———对河南第１批５个试点县市的考察与启示

陈颂东

（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系，郑州 ４５１１９１）

摘　要：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大调整，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效果取决
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财权的划分。河南省直管县体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第１批５个试点县市的财政自
给能力和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仍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与河南省市县财政体

制转换过程中实行的“保存量、调增量”这一维护市县既得利益的改革策略有关。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应

比照省市财政关系重新界定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的收支范围，并建立省对县的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

关键词：省直管县；财政自主权；主体税种；财政自给能力；扩权强县；事权划分；财力事权匹配

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８１３１（２０１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７

Ｄｏｅｓ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ｉｇｈｔＥｘｐ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ＭａｎａｇｅｓＣｏｕｎ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ｕｎｄｏｆ５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ＣＨＥＮＳｏｎｇｄｏ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Ｓｈｅｎｇｄ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１１９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ａｍａｊｏｒ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ｆｉｓｃ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ｄｕ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ｉｓ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ｌｆ
ｓｕｐｐｌｙ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ｒｏｕｎｄｏｆｆｉｖｅｐｉｌｏｔ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ｏ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
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ｖｅｎｕｅｏｆａｌ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ｔｈａｔ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ｒｅｍｏｒｅｓｔｒｏｎｇｂｕｔｔｈｅｗｅａｋ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ａｒｅｗｅａｋ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ｉｔｈ“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ｏｃｋ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ｖｅｓ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Ｈｅ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ｒｉｇｈｔ
ｓｈｏｕｌｄ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ｓｃｏｐ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ｙ（ｏｒｃｉｔｙ）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ｔｕｐ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ｌｌ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ｆｉｓ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ｍａｉｎｔａｘ；ｆｉｓｃａｌｓｅｌｆ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ｃｏｕｎｔｙｒｉｇｈ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ｙ；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ｍａｔｃｈｅｄ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ｗｉｔｈｄｕｔｙ

２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２４；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７
　基金项目：河南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２０１１ＦＪＪ０４３）“河南各级财政自给能力比较研究”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项目（２０１１Ｂ７６６）“分税制与河南各级财政自给能力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陈颂东（１９７０—　），男，河南郑州人；副教授，博士，在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学系任教，主要从事

财政学研究。



一、引言

中国政府层次由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

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５级构成。根
据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原则，建立了中央—省—

市—县—乡五级财政，各级财政实行下管一级体

制。其中，“市管县”财政体制是在１９８３年以后形
成的，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

步方面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以及行政治理环境和手段的变化，“市管县”财政

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明显。比如，市对县的“挤出效

应”，抑制城乡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等。于

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浙江、海南、湖北等省份积
极探讨省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以理顺地方财政体

制，推进“扩权强县”改革，保障县级财政提供公共

服务的财力需要。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不仅关乎

地方政府辖区的最优规模确定，更涉及地方上下级

财政之间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我国之所以实行省

直管县财政体制，就是为了通过改变县级财政的隶

属关系以扩大县级财政的自主权、加大省级财政对

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进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关于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有的学者

认为，省直管县缩短了财政链条，减少了地方财政

层级，提高了县级财政地位，加大了省级财政对县

级财政的支持力度，调动了县级发展经济的积极

性，有效地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杨志勇，２００９）。
相反，有的学者认为，县级财政困难不能归咎于“市

管县”的财政体制，其根本原因是分税制造成县级

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而省直管县并没有从根本

上动摇这一分配格局，因此并不能解决县级财政困

难（庞明礼 等，２００９）。还有学者认为，省直管县后，
省级政府管理幅度超出其管理能力，带来了巨大的

管理成本和潜在风险（刘尚希，２００９）。本文认为，
虽然财政层次、政府财力事权关系和财政管理幅度

是制约财政体制效果的重要因素，但省直管县体制

的类型却是影响省直管县体制效果的根本原因。

这是因为，省直管县体制的类型决定着省对县的集

权分权程度，也体现出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

力度。在现行的行政管理型、全面管理型、补助管

理型和省市共管型财政体制中，河南属于补助管理

型，转移支付、专款分配、资金调度等补助资金实行

省直管县，市县财政体制仍由市级财政确定。这种

体制的效果如何，值得探讨。

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更多运用定性分析来

研究省直管县对县级财政状况的影响，而很少采用

定量法来分析省直管县的效果。在现有文献中，只

有贾俊雪等（２０１１）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县级面板数
据，从财政自给能力的角度分析了省直管县对县级

财政困难程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直管县不利于

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增强，不能有效地缓解县级财

政困难。然而，该研究只讨论了省直管县对于县级

财政的整体效应，并没有具体探讨其对某一试点县

财政自给能力的影响。

基于现有研究的上述不足，本文以河南第１批
５个试点县市为例，通过建立衡量财政自主权指标，
分析省直管县后县级财政自给能力的变化，准确度

量省直管县的效果，并就增强县级财政自主权提出

建议。

二、河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

及新旧体制的比较

河南地处中原，是一个一亿人口的农业大省，

全省有１０９个县（市）。２０１０年，河南经济总量在全
国居第５位，但县域经济发展落后，县级财政困难。
而财政管理层次过多、县级财政自主权过小是制约

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２００４年，为了激发县域
经济发展活力，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若干意见》，河南省政

府选择巩义市、项城市、固始县、邓州市、永城市５个
区位优势明显、有望培育成未来地区性中心城市的

县（市）开展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试点，以期在取

得经验的基础上扩大试点范围，实现促进县域经济

发展和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目标。

１．河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
（１）财政结算。从２００４年起，巩义市、项城市、

固始县、邓州市、永城市５县（市）年终各类结算由
本级财政与省财政直接办理，县（市）财政与所属省

辖市财政如有结算事项，必须通过省级财政办理。

（２）财政预决算。从 ２００４年起，市、县统一按
照省级财政部门有关要求，各自编制本级财政收支

预算和年终决算。市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汇总市

本级、所属各区及有关县预算，并报市人大常委会

备案。县（市）的财政预决算在报所属省辖市财政

汇总的同时，报省财政审核。省财政批复决算、安

排转移支付和补助专款时，在５县（市）名下以“其
中”形式列出，直接批复安排到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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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资金往来。从 ２００４年起，建立省与 ５县
（市）之间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省财政直接确

定５县（市）的资金留存和上解比例，５县（市）金库
按规定直接向省级金库报解财政库款。

（４）预算体制调整。从２００４年起，省财政按照
“存量不动、确保既得利益”的原则，重新核定５县
（市）对所属省辖市本级的上解基数固定上解省级，

由省财政返还所属省辖市。５县（市）新增财政收入
除与中央和省级分成外，原则上全部留给县（市）。

５县（市）因财政结算体制变化对所属省辖市本级财
力造成较大影响时，由省财政根据省辖市本级财力

状况给予适当补助。省辖市２００４年前对５县（市）
的财政补助和追加专款（剔除一次性因素），按 ２００３
年以前三年平均数专项上解省级，由省财政直接补

助５县（市）。
（５）税权调整。５县（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

力需要税收减免的，由县（市）直接报省有关部门办

理。３０亩以下的耕地占用税减免，由５县（市）审
批。５县（市）国税部门的涉税行政审批权限比照省
辖市国税部门的审批权限执行。５县（市）地税部门
受理纳税人申报的营业税政策性减免数额在５０万
元以下的，５县（市）地税部门按政策规定直接办理。
５县（市）地税部门受理纳税人申报的企业所得税政
策性减免数额在１００万元以下的，５县（市）地税部
门按规定直接办理。５县（市）地税部门受理纳税人
申报的税前弥补亏损、处理财产损失，数额在３００万
元以下的，５县（市）地税部门按政策规定直接办理。
５县（市）的企业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
造项目，其国产设备投资额的４０％抵免企业所得税
申请，由县级地税部门受理并直接报省地税部门审

核确认。

２．河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前后的比较
省直管县后，５县市新增财政收入市级财政不

再参与分成，除上缴中央和省级政府外，其余全部

留给县级财政。与改革前比较，这一举措增加了县

级财力，并且随着县级财政增量收入的增加，留给

县级财政的份额也逐步扩大。

改革后，省辖市对所属县的补助按重新核定

的收入基数先固定上缴省财政，再由省财政补助

到县财政。５县市财政对所属市财政的上解也上
缴省财政，再由省财政补助到省辖市。财政结算、

资金往来等相应的改为由省级财政与县级财政直

接开展业务。这一体制变化既维护了市县政府的

既得利益，又使市县财政成为了两个平等的财政

主体。

改革后，省市财税部门对５县市下放了耕地占
用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的税收减免权，简化了

审批程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使县市企业得到了

明显的实惠，调动了纳税人发展生产、依法纳税的

积极性。

三、河南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效果

实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是地方政府分权改革

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行政体制省直管县的突破

口。建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的目的是通过财政分

权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实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的良性互动。因而，衡量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

果的标准是县级财政自主权是否扩大。在这里，以

财政自给能力系数高低来衡量财政自主权的变化

程度。

１．财政自给能力
（１）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的界定
财政自给能力是各级政府在不依赖高层政府

援助的情况下独立地筹措收入的能力。如果一级

政府自有收入满足本级的公共支出需要，该级政府

就具有财政自给能力，反之财政自给能力不足。各

级政府负责征收的收入与其本级支出的比例为财

政自给能力系数。

财政自给能力系数 ＝本级负责征收的收入 ÷
本级公共支出

显然，财政自给能力系数是大于零的正数。如

果系数恰好等于１，说明该级政府刚好具有财政自
给能力，虽然没有能力向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

付，但也不需要其他级别政府提供转移支付，也不

需要举债。如果系数大于１，说明该级政府具有充
分的财政自给能力，除了满足本级政府支出外，还

可向其他级别的政府提供转移支付。如果系数小

于１，则该级政府的自给能力不足，需要其他级别政
府向其提供转移支付，或通过举债满足财政支出需

求。在中国，由于地方政府无权举债，财政自给能

力系数小于１，意味着需要接受其他层次政府的转
移支付。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财政自给能力系数小

于１，既可通过举债，又可通过接受地方的转移支
付，或通过两者的适当组合来满足中央财政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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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朱钢 等，２００６）。
从严格意义上说，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的计算应

使用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但由于标准财

政收支的计算非常复杂，故分析时通常使用实际财

政收支。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运用实际财政收支计

算出的结果并不准确，但不足以影响结论。

（２）河南省直管县后的县级财政自给能力
由表１可知，除巩义市２００４年财政自给能力比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有所提高外，其余 ４县市 ２００４年财
政自给能力比以前均有所下降。邓州从０．５４１５下
降到０．４０９７，永城从０．６５８下降到０．５７７７，固始从
０．４２３１下降到 ０．３０１７，项城从 ０．７０２８下降到
０．３９５５。并且，固始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的财政自给
能力低于全省县级财政平均自给能力，其余县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财政自给能力均高于全省县级财政
自给能力。

２００５年，巩义和永城财政自给能力比 ２００４年
略有提高，２００５年后两市的财政自给能力逐步下
降；其余县市２００４年后财政平均自给能力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下降。２００４年后，邓州、固始、项城的财政
自给能力低于全省县级财政自给能力，巩义、永城

财政自给能力高于全省县级财政自给能力。

２０１０年，巩义、永城、项城财政自给能力比２００９
年略有上升，邓州、固始有所下降。巩义、永城财政

自给能力高于全省县级平均水平，其余县市财政自

给能力低于全省县级平均水平。

通过对５县市实行省直管县前后财政自给能力
的变化和与全省县级财政平均自给能力的比较来

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河南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后，５县市
的财政自给能力不升反降。２０１０年，巩义、永城、项
城财政自给能力扭转了下降的局面，但各县市财政

自给能力仍然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表１　河南省直管县（市）财政自给能力系数的变化

巩义 邓州 永城 固始 项城 全省县级

２００１ ０．７８８４ ０．５４１５ ０．６５８０ ０．４２３１ ０．７０２８ ０．５２

２００２ ０．６６２３ ０．４９５７ ０．５５５７ ０．３４３２ ０．５１０３ ０．３０

２００３ ０．６８３８ ０．４８０７ ０．６４３４ ０．３３９３ ０．５４０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４ ０．７４７７ ０．４０９７ ０．５７７７ ０．３０１７ ０．３９５５ ０．３６

２００５ ０．８６３６ ０．３１２２ ０．５８４４ ０．２７２６ ０．３５９１ ０．３９

２００６ — — — — — ０．３８

２００７ ０．７９７２ ０．２７１７ ０．５５３１ ０．２１８５ ０．２８９２ ０．３５

２００８ ０．７６６３ ０．２３６３ ０．５１５６ ０．２０５１ ０．２３８９ ０．３３５

２００９ ０．６５１０ ０．２０４９ ０．４６６５ ０．１７８６ ０．１９７８ ０．２８６

２０１０ ０．６５７９ ０．２０００ ０．４８４８ ０．１７８４ ０．１９８６ ０．３２１

　　　注：缺少２００６年的各县市财政收入、支出数，财政自给能力无法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２．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
入的比重

由表２可知，除巩义２００４年人均财政收入占全
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与２００３年相比有所提高
外，其余４县市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
收入之比均为下降。邓州从 ０．８８３３下降到
０．７３２３，永城从 １．３４５５下降到 １．１６３，固始从
０．６９３８下降到 ０．５９４６，项城从 １．００９２下降到

０．６９０７。２００４年，巩义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
人均财政收入之比高于５县市平均水平，其余县市
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低于５
县市平均水平。

２００５年后，除邓州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
均财政收入之比直线下降外，其余县市均为有升有

降。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巩义、永城人均财政收入占全
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高于５县市平均水平，其

５０１

陈颂东：省直管县后县级财政自主权扩大了吗？



余县市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

比低于５县市平均水平。
通过对省直管县前后５县市人均财政收入占全

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的纵向比较和各县市人

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与５县市
平均水平的比较，５县市省直管县后人均财政收入
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仍然是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

表２　河南省直管县（市）的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

巩义 邓州 永城 固始 项城 ５县平均水平

２００１ ３．１６５０ ０．９５８７ １．０４３１ ０．６３９１ １．５１６０ １．２７７５

２００２ ２．８８３６ ０．９１４４ １．２０７７ ０．６９３０ １．１６２２ １．２１１２

２００３ ３．３９４１ ０．８８３３ １．３４５５ ０．６９３８ １．００９２ １．２６７８

２００４ ４．４６０２ ０．７３２３ １．１６３０ ０．５９４６ ０．６９０７ １．２４３２

２００５ ５．０１７１ ０．５４８９ １．４９８１ ０．５１３１ ０．６８５２ １．３１７５

２００６ — — — — — —

２００７ ３．８６９３ ０．５１０７ １．５２２３ ０．４４９４ ０．５７２２ １．１３５４

２００８ ３．５４２３ ０．４９３２ １．５１９１ ０．４３７９ ０．４９９７ １．０７３８

２００９ ３．６１２１ ０．４９００ １．５３７３ ０．４４２６ ０．５１０４ １．０８８７

注：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人均财政收入按平均人口计算；因缺少２０１０年各县市平均人口数，２０１０年人均财政收入无法
计算；缺少２００６年的各县市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收入无法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河南统计年鉴》整理

３．制约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效果的因素
无论是就５试点县市财政自给能力的变化，还

是其人均财政收入占全省县级人均财政收入之比

的变化来说，省直管县体制对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

的效果都不理想。究其原因，与河南省市县财政体

制转换过程中“保存量、调增量”的这一维护既得利

益的改革策略有关。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没有调整

省级政府、市级政府与县政府间的税种归属和财政

支出范围，只是采用在县级财政收入增量中市级财

政不再参与分成的办法来实现体制变迁，因而对扩

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作用有限。

四、增强省直管县体制下县级财政自主

权的政策建议

为了扩大省直管县体制下县级财政自主权，必

须对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科学划分，明确各级

政府的支出职责。应以此为依据，结合国际通行的

税种划分原则，对财政收入在政府间进行重新配

置，建立省—市与省—县之间的二级财政关系。

１．完善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原则
（１）简政放权

实行省管县体制只是为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

提供不再由地级市掣肘的直接通道，并不必然意味

着县级财政分享地方财政资源比例的提高和接受

省级财政资源量的绝对扩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

扩大取决于在减少财政管理层次的同时，是否有扩

大县级财政自主权的配套改革措施。

（２）财力事权相匹配
省直管县体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财政资源

在地方各级政府间的重新配置，增强县级财政能

力，实现县级财力与事权的相匹配，使县级财政切

实承担起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

（３）渐进改革
在推进省直管县体制的过程中，可先在省级财

政与县级财政间建立直接的责任关系，维护县级和

市级财政的既得利益。以此为基础，建立类似于省

级财政与市级财政的省、县财政间的收支分配关

系，并加大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力度，增强

县级财政能力。

２．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
（１）政府事权划分原则
———受益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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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各级政府共同的基本职能，但公

共产品的性质和覆盖范围不同。凡是受益范围较

大的公共产品，其相应的事权应归属上一级地方政

府的职能范围；相反，则应归属下一级地方政府的

职能范围。

———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产品提供是否需

要更高层次的统一决策和规划？是否需要动员全

区域的财政资源才能完成这种行为？公共产品的

提供是否会对整个区域的社会生活产生全面而深

刻的影响？如果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

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对应的事权就应归属于较高一

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相反，则应归属较低一级

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公共产品的技术经济要求。在政府提供

的公共产品中，一部分要求的技术经济条件较高

（如建设全区域性的交通、通讯网等），另一部分要

求的技术经济条件并不高（如对日常经济秩序的管

理）。属于前者的，事权则应归属较高一级地方政

府的职能范围；属于后者的，事权则归属较低一级

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

———效率最优。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上级政

府并不总是比下级政府更有效率。财政分权理论

表明，越是基层政府，离它们的服务对象越近，越了

解其需求，也就越容易有效地提供那些层次较低、

受益范围较小的公共产品。相反，较高层次的政府

在按宏观目标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拥有信息

资源和管理资源的优势。因此，每一级政府提供的

公共产品应当按效率优先的原则提供，谁能最优地

提供，相应的事权就列入谁的职能范围（周天勇 等，

２００７）。
（２）事权划分
根据上述政府间事权划分原则，省市县政府的

事权应做如下划分，并据此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

责任。

省级政府事权：一是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法律

法规，并按照国家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制定地区性

政策与法规，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保证就业；

二是负责本地区教育、科学、文化、环境保护、体育

等事业的发展，维护区域性的地方社会治安，承担

地区性救灾工作；三是负责具有全省意义的基础设

施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四是促进和规划本省内市

场体系建设，维护市场秩序，防止和纠正不正当竞

争；五是协调处理本省内的行政事务，完成中央委

托事务。

市县政府事权：一是贯彻执行中央、省制定的

政策法规，促进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二是负责城

市地区（市级政府）或农村地区（县级政府）教育、科

学、文化、环境保护和体育等事业的发展，维护本地

方社会治安，具体组织本地方的救灾工作；三是负

责本地方基础设施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以及城市

规划、交通、卫生、供排水、供电、供气、垃圾清运等，

满足居民生活和生产经营的基本需要；四是协调处

理本地方的行政事务，完成中央、省委托的其他

事务。

（３）支出责任划分
根据省与市、县事权划分，按照公共财政的要

求，合理界定省与市县的支出范围。省财政支出主

要包括：省级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省级负担的公共

安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

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等各项

支出。市县财政支出主要包括：市县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市县负担的公共安全、教育、科技、文化、医疗

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

事务、交通运输等各项支出。

３．省市县三级政府的收入划分
根据省、市县财政支出范围和２００９年改革后的

河南省与市县财政体制，为了扩大省直管县的财政

自主权，使市级财政和县级财政成为平等的财政主

体，应对河南省与市、县的财政收入重新划分，并加

大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实现各级政府

财力与事权的匹配。

（１）增值税。市县增值税收入（２５％部分）以
２００８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分成２０％，促进市县
实现第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省级企业的增值税地

方留成部分仍归省财政所有（原体制规定）。

（２）营业税。省级企业营业税全部归省财政，
取消原省级企业营业税下划市县的规定，扩大省级

税收收入中营业税的比重，促使营业税成为省级政

府的主体税种。

（３）企业所得税。省级企业所得税除重点企
业、特殊行业、跨省经营集中纳税企业和跨市经营

企业外，其他企业所得税全部下划市县。企业所得

税（包括市县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增量部分省与

市县维持现行的１５∶８５比例分成，鼓励企业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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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４）个人所得税。原下划县市的个人所得税
（地方留成部分）省与市县按６∶４比例分成，这一分
成比例与个人所得税中央与地方分配比例一致。

由于省级财政占有了个人所得税分成中较大比例，

其便逐渐成为省政府具有调控收入分配性质的

税种。

（５）资源税。为促进节约资源、保护耕地，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县资源税收入以２００８年为基
数，增量部分省级集中３０％；市县耕地占用税收入
以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两年加权平均数为基数（分年权重
为２００７年１／３和２００８年２／３），增量部分省级集中
２０％（原体制规定）。

除了上述税种以外的其他税种收入归市县所

有，真正使财力下移，满足市县政府尤其是县级政

府实现其职能的财力需要。

（６）非税收入。为提高财政收入质量、优化经
济环境，市县罚没收入和行政性收费中的社会抚养

费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数，增量部分省级分别集中２０％。
省级集中收入全部用于市县执法部门经费保障、人

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原体制规定）。

（７）市县“两税”返还增长比例。省与市县“两
税”返还增长比例仍维持现行的１∶０．３（原体制规
定）。

（８）建立省对县的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一是
激励做大财政“蛋糕”，建立财政收入激励性转移支

付制度。将省对县的转移支付与县财政的收入增

长挂钩，奖励财政收入增幅最高的县，调动各县增

加收入的积极性。二是激励做小财政供养人员系

数，建立分流财政供养人员激励性转移支付制度，

推动县乡政府转变职能，精简机构。三是激励财政

改革与管理，建立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

支付制度，促使县级政府推进部门预算、国库集中

收付、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苏东日，２０１１）。
通过改省级企业营业税归省财政所有、县市个

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省与市县改按６∶４比例分
成，可增加省级商品税、所得税的份额和省级政府

的税收比例，形成省级政府以营业税为主体税种和

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重要税种的

收入体系，使省级税收收入、商品税和所得税收入

与省级政府（中间政府）的层次一致。这样，省级政

府才有足够财力加大对省直管县的转移支付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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